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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大學部成績優異學生提前畢業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申請資格 

申請提前畢業學生必須在規定修業年限屆

滿前一學期或一學年，修滿該 學系規定

全部應修科目與學分。且同時符合下例標

準者得准提前畢業： 

一、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 

二、每學期操行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三、每學期體育、軍訓成績在七十分以

上。 

四、每前六學期之歷年含轉學生排名名次

在該系該年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五十

以內。 

第二條 申請資格 

申請提前畢業學生必須在規定修業年限屆

滿前一學期或一學年，修滿該 學系規定

全部應修科目與學分。且同時符合下例標

準者得准提前畢業： 

一、每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 

二、每學期操行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三、每學期體育、軍訓成績在七十分以

上。 

四、每學期名次在該系該年級學生數前

百分之五以內。 

1.本校已無軍訓必修 

課程。 

2.放寬學生排名在該

系該年級學生數百

分比之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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